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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预计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借入资金，旨在有必要

时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借款金额为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该关联方未发生关联交易，与不同关联人未发生此

类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向控股股东北京京

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达兴”）、实际控制人冯焕培先生

和范朝霞女士借款不超过 15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有效期内借款额

度可循环使用，公司不提供任何形式担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有资金借款

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筹资金借款

利率不高于其实际融资成本。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上回避表决。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

冯焕培先生在借款额度内全权办理与借款有关的具体事宜。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法人 

1、名称：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4、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3 幢 B 栋 5 层 515

室 

5、法定代表人：吕健强 

6、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7、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技术开发、转让、服

务、咨询；数据处理（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中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

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冯焕培、范朝霞 

9、关联方最近三年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业务。 

  10、关联方系公司控股股东，除此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1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资产总额 217,581.75 万元，资产净额

199,890.94 万元；该关联方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122,694.1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自然人 



冯焕培先生、范朝霞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合计持有京运通达兴 98.92%

的股权，京运通达兴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35.08%股份。冯焕培先生

直接持有本公司 20.55%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预计向京运通达兴、冯焕培先生、范朝霞女士借款不超

过 15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有效期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不

提供任何形式担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有资金借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筹资金借款利率不高于其实际融资

成本。借款实际发生时，双方将签订具体的借款合同。 

四、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有资金借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筹资金借款利率不高于其实际融资成本。本次关联

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公司预计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

款的目的是在有必要时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借款的议案》，三名关联董事冯焕培先生、朱仁

德先生、冯震坤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其余六名非关联董事审议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情况，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向公司提供借款有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借款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3、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预计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借款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5 日 

 


